杭州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坊建设与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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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文件要求，深化教育综合改革、完善立德树人机制，着眼“时代新人铸魂工程”提质升级，打造辅导员学习成长“共同体”，构建前辈领航、朋辈互助平台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工作目标
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紧密结合学校学生工作特点，通过开展实践探索、学术研究、交流探讨、提升能力、成果应用等，培育一批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辅导员团队，努力打造专家型辅导员骨干，使辅导员工作坊成为辅导员展示风采的窗口、创新育人理念方法的平台和孵化思政教育工作专家的摇篮，推动辅导员工作和队伍职业化、专业化、专家化建设，不断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推广一批育人成效明显、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，着力建设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体系、构筑立德树人新格局。
二、总体思路
坚持学校统筹规划与工作坊自主发展相统一，重点推进与全面铺开相协调，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衔接，实践指导与理论研究相结合，构建顺应时代发展、符合学校战略定位的辅导员队伍建设新机制，打造具有杭州师范大学特色的学生工作品牌。
三、主要任务
1.提供学生辅导。根据学生需求建立类型多样、功能齐全的工作坊，为学生成长与发展提供个性化、专业化的辅导和服务，为学生学习、生活排忧解难，协助学生自主发展。工作坊提供的个性化辅导包括：领导力培养、文体素养、职业发展规划、学业支持、能力素质提升、就业创业指导、人际交往、情感体验、心理健康、形象塑造、社会实践等。
2.促进团队成长。工作坊主理人要将工作坊打造成学习共同体，带领团队成员共同成长进步，促进成员在学历提升、论文发表、课题立项、指导学生参加重大比赛和活动中获奖等方面有新突破；将工作坊打造成为辅导员磨练和提升职业能力的优质平台，推动成员聚焦学生工作某一领域进行持续而深入的研究，使之逐步成为学生工作领域里的行家里手。
3.开展专题研究。对学生工作和人才成长的规律进行理论研究，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领域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进行调研，开展专题研究；积极探索学生工作的新理念、新思路，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、方式和载体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四、申报条件
1.辅导员工作坊申报人即工作坊主理人应为专职辅导员（含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）；鼓励跨学院组织，专、兼职辅导员均可参加。
2.辅导员工作坊的主理人及成员应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思想政治素质过硬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；能够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，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；热爱高校辅导员工作，爱岗敬业，关心爱护学生，愿意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。
3.申报辅导员工作坊须紧密围绕“立德树人”根本任务，内容应具备特色性、时代性、创新性、可行性、示范性，能够针对学生工作的重点、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专项研究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，提升工作的专业化水平。
五、申报程序
1.主理人招募。由学工部发布招募通知，明确工作坊建设的目标、任务、要求等，鼓励符合条件的辅导员积极申报。
2.确定主理人及其工作坊。学工部根据申报情况确定拟设立的主理人名单及其工作坊建设规划。
3.成员申报和选择。鼓励有兴趣参与工作坊建设的辅导员申报成为成员，主理人根据申报成员提交的个人简介、研究方向、参与工作坊建设的意愿及具体计划等，对申报成员的专业背景、研究方向、工作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，择优确定成员名单，确保团队成员结构合理、优势互补。
4.优化工作坊建设方案。主理人及成员对工作坊的名称、建设目标、实施计划等开展进一步研讨，形成完善的工作坊建设方案。
5.审核公布。由学工部对工作坊名单、建设方案等进行审核，统一公布。工作坊主理人及成员需根据工作坊建设目标有序开展工作。
六、建设成效评估
辅导员工作坊每年需接受一次评估，评估内容主要为工作坊建设方案的实施情况和建设成效，以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。结果分为四个等级，优秀通过、通过、暂缓通过和撤销。评估通过的，可继续建设；暂缓通过的，给予半年继续建设期，根据建设情况再予以确定。
辅导员工作坊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作撤销处理：
1.无故不参加评估的。
2.擅自变更或调整工作坊名称、主理人或建设方案的。
3.工作坊成果存在学术不端或其他违规行为的。
七、其他
1.评估通过的辅导员工作坊，应结合当前工作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，修订完善下一阶段工作计划。工作计划应涵盖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目标、工作重点、实施步骤及预期成果。
2.本办法自正式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
附件：1.杭州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坊主理人申报表
2.杭州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坊评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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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坊主理人申报表

	工作坊名称
	

	主理人简介（100字以内）

	

	已有基础

	

	建设目标

	

	建设方案 

	包含但不限于：1.总体规划及近三年每年的实施计划，尤其重点阐述第一年工作计划和成效；2.对学生辅导和服务，以及工作坊成员的学习成长计划；3.工作平台、方式及预期效果等。（可附页）


	对成员要求

	


	二级学院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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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坊评估表

	工作坊名称
	
	主理人
	

	成  员
	

	自评情况
	优秀通过    通过    暂缓通过    撤销

	根据既定建设方案开展工作情况

	








	建设成效

	



	下一阶段建设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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